生化细胞所东安路宿室管理暂行规定
为使东安路宿室更好服务科研工作，提供较好的保障条件和有序管理，生科院综合管理处和生化细胞所联合特此制定住宿管理暂行规定：
1、 基本情况

生化细胞所东安路宿室共有二十二间，其中十五间暂定为职工住宿约70人， 七间暂定为外来实习进修人员（包括专供大学生免推研究生）住宿约56人；
二、住宿办理规定
1、 职工住宿主要照顾外地来所无房职工。首先在生化细胞所所联合办公室人事主管审核预约登记，然后由生科院管理部门根据预约时间和条件统筹解决。
2、 外来进修实习人员需住宿必须签有合作协议，在生科院管理部门或在所联合办公室人事主管预约登记，并请科研处审核，再由生科院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解决。

3、 专供大学生（免推研究生）实习住宿由生化细胞所研究生办公室预约登记审核，再由生科院管理部门统筹解决。

3、 住宿收费（2008年9月份开始）
1、 职工住宿4人房：每人住宿费200元/月；6人房每人住宿费150元/月。电费按电表实际用量分摊自理，被褥等日用品自备。

2、 进修实习人员（包括免推生）每人住宿费300元/月，被褥等日用品自备。

3、 住宿费收取方法：职工住宿费在住宿职工工资中扣除，进修实习人员（包括免推生）由所在研究组科研经费中扣除或自费。
4、 其他注意事项

1、 所有需要住宿人员必须向所里有关部门预约登记和审核，不能擅自向宿室管理工作人员登记住宿。

2、 住宿人员必须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外来实习进修人员必须由所在研究组（部门）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方可预约登记住宿。
3、 住宿人员一旦离职离所或进修实习结束，有关研究组（部门）有责任及时通知生科院综合管理处或生化细胞所联合办公室办理有关退房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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